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项目
	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资质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具有有效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1、企业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不少于0.5亿元人民币；
2、近三年的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1.5亿元人民币。


注：
1、企业净资产按最新年度（2022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计算得出。
2、提供近三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意见（报告），主要提供（不限于）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的复印件。
3、近三年指2020、2021、2022年。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 绩 要 求

	近5年内独立完成过至少1项以下业绩：
单份合同钢结构总重量不少于3000吨桥梁钢结构制造。


注：
1、“完成过”指工程已完工并交工验收，业主评定合格，本文提到的交工验收是指交工验收或一次性竣工验收。“独立”指非联合体形式完成。
[bookmark: _Hlk138259629]2、桥梁钢结构制造业绩以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交工验收证书（或一次性竣工验收的竣工证书）的复印件来证明，三者不能同时提供不能算有效业绩，业绩时间以交（竣）工验收证书时间为准；如果上述业绩证明材料还不足以反映出主梁结构类型、完工时间、钢结构重量等内容，还应附上由业主（或总包单位）出具的加盖公章的相关补充证明材料，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3、钢结构指钢箱梁或钢组合梁或钢桁架梁或钢桥塔或钢锚梁。若桥梁钢结构制造是由总包单位（施工单位）进行招标比选，以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总包单位（施工单位）的交（竣）工验收证书的复印件来证明业绩，从钢结构专业承包商处分包的钢结构制造业绩视为无效业绩。
4、近5年是指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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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1、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2、未被交通运输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通报并取消相应投标资格（处在有效期内）。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经理
	1
	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并持有公路工程或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任职资格证书，且注册单位为投标人），具有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

	项目总工
	1
	具有高级职称，担任项目总工职务成功完成过至少1 座钢结构桥梁（钢板梁、钢箱梁及钢混组合梁中钢梁结构形式的桥梁）制造项目。


注：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6资格审查条件（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钢结构工程师
	1
	10年或以上钢结构制造工作经验。

	焊接工程师
	2
	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具有5年或以上钢结构制造工作经验。

	试验检测工程师
	1
	10年或以上钢结构试验检测管理工作经验；具备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证书。

	质检工程师
	1
	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具有5年或以上钢结构质量管理工作经验；具有桥梁钢结构质检工作经历，具有质检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

	涂装工程师
	1
	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具有5年或以上涂装相关工作经验。

	测量工程师
	1
	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具有5 年或以上测量工作经验。

	安全员
	1
	负责安全生产工作5年或以上，经安全培训合格，具有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

	材料负责人
	1
	5年或以上材料管理工作经验。

	财务负责人
	1
	财务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5 年或以上财务管理工作经验。

	计划统计负责人
	1
	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具有5 年或以上计划统计工作经验。


注：以上管理人员须提供承诺书，承诺中标后按上表要求配备人员。


附录7资格审查条件（机械设备最低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下料设备
	钢板预处理线
	宽度≥4 米
	条
	1
	

	2
	
	钢板矫正机
	宽度≥3.2米
	台
	1
	

	3
	
	数控切割机
	宽度≥4 米
	台
	1
	

	4
	
	等离子切割机
	宽度≥4 米
	台
	1
	

	5
	钢板加工设备
	数控钻床
	
	台
	1
	

	6
	
	摇臂钻床
	孔径满足设计要求
	台
	1
	

	7
	
	坡口铣床
	13米及其以上
	台
	1
	

	8
	
	刨边机（或铣边机）
	13米及其以上
	台
	2
	

	9
	
	数控折弯机
	13米及其以上
	台
	1
	

	10
	
	全自动倒棱设备
	
	台
	1
	

	11
	焊接设备
	埋弧自动焊机
	
	台
	10
	

	12
	
	CO2气体保护焊机
	
	台
	10
	

	13
	
	远红外焊剂烘箱
	
	台
	10
	


注：
① 以上设备须提供承诺书。
② 本表所列设备为完成本项目所需主要机械设备的最低要求，投标人应根据具体的工程需要（如生产组织计划、拼装场地设置等）测算实际所需的主要机械设备，如起重运输设备、涂装设备等，并在技术组织方案中提出；如投标人中标后，投入的主要机械设备不能满足项目生产需要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按照合同规定提供相应的设备。


附录8  资格审查条件（特殊机械设备最低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数控切割设备
	切割厚度4-80mm，轨距4.0m及其以上
	台
	1
	含自动编程、自动划线、自动切割、自动打号功能

	2
	板式加劲肋门式多头自动焊机
	多个焊接机头，轨距3.0米及其以上
	台
	2
	

	3
	板式加劲肋组装定位机床
	轨距3.0米及其以上
	台
	1
	


注：
① 以上设备须提供承诺书。
② 本表所列设备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特殊机械设备的最低要求，投标人应根据具体的工程需要（如生产组织计划、拼装场地设置等）测算实际所需的特殊机械设备，并在技术组织方案中提出；如投标人中标后，投入的特殊机械设备不能满足项目生产需要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按照合同规定提供相应的设备；
③本表所列特殊机械设备在评审时，仅对设备数量进行强制性审查，不满足本表设备数量要求的，将不予通过资格审查；投标人中标后，应按照合同条款的规定，将特殊机械设备提交招标人审查，审查不符合要求者，投标人应无条件进行更换，否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